乐山路小学（原仁恒江湾城小学）建设项目消防检测招标公告
一、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乐山路小学（原仁恒江湾城小学）建设项目消防检测   
　　2、 项目地址： 乐山路以西，金沙江西街以北，扬子江大道以东   
　　3、 招标单位：  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招标的范围： 消防设施的检测及全过程跟踪检测服务
　　二、资质要求：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接受以分支机构为代理人的申请），能提供本次招标服务的企业；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检测单位注册资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3、出具的报告必须符合验收规范的要求，并得到南京市公安消防主管部门的认可； 
　　4、检测单位必须具有江苏省消防检测中介组织机构资质证书，并得到南京市公安消防局的认可。
    5、拟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必须具备消防技术服务执业资格证书。
　　6、 检测单位应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计量认证，具有计量认证证书； 
　　7、 检测单位应具有良好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三、      报价方式： 
1、投标报价应是招标文件所确定的招标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
2、投标人在接到招标方的招标文件后可自行到现场考察，根据投标方自身情况、充分考虑市场风险自行报价。
3、本次报价包括从检测、服务、出具公安消防主管部门认可的检测报告期间的全部费用、税金；
四、报名及获取招标文件方法：
1、投标申请人可持《单位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到下列地点进行现场报名：江苏捷宏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秦淮区太平南路389号13楼） 。
2、本公告发布之日即为指定地点投标报名的时间： 2017年5月5日至2017年5月25日 ，在江苏捷宏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秦淮区太平南路389号13楼）处受理报名，并在现场报名处获取招标文件。投标人持单位介绍信至现场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现场发售时间与现场报名时间同步）。
五、资格审查方式：
本工程资审合格的必要条件如下：
1、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检测单位注册资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及有效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核查）
2、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3、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4、具备《消防设施检测企业资质证》（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原件核查）
5、承诺出具的报告必须符合验收规范的要求，并得到南京市公安消防主管部门的认可；（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6、检测单位必须具有江苏省消防检测中介组织机构资质证书，并得到南京市公安消防局的认可；（提供证书复印件，原件核查）
7、拟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必须具备消防技术服务执业资格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原件核查）
8、检测单位应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计量认证，具有计量认证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原件核查）
9、检测单位应具有良好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提供2014、2015年的财务报表复印件，原件核查）
10、资格审查申请书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11、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12、投标人应无下列行为；（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a．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b．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满的。
确定潜在投标人方法：本工程将邀请所有参加报名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2楼会议室
2、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7年5月26日9：30时
3、开标时间：2017年5月26日9：30时
4、投标地点：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2楼会议室
七、评标办法：本项目采用合理低价法　
开标时由投标人代表随机抽取确定下列方法之一作为投标报价的评审标准

方法一: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 A（若7≤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A；若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二个最高价和二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A）。评标基准价 =A ×K，K 值在开标前由投标人推选的代表随机抽取确定，K 值的取值范围为95%-98%（抽取数值为95%、95.5%、96%、96.5%、97%、97.5%、98%）。在有效投标中按照评标价偏离评标基准价由小至大的次序，推荐1至3名中标候选人。
方法二 :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 A（若7≤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若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二个最高价和二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最高投标限价为B，则:评标基准价 =A ×K1 ×Q1+B ×K2 ×Q2，Q2=1-Q1；Q1 、K1 值在开标由投标人推选的代表随机抽取确定。Q1的抽取范围为65%—85%（抽取数值为65%、70%、75%、80%、85%）， K1 的抽取范围为 95%～98%（抽取数值为95%、95.5%、96%、96.5%、97%、97.5%、98%）；K2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在有效投标中按照评标价偏离评标基准价由小至大的次序，推荐1至3名中标候选人
基准价修正方式：采用该方式的,评标结束后,除确认存在计算错误外,方法一和方法二的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质疑、投诉、复议以及其它任何情形而改变。

八、其他：
（1）潜在投标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企业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2）开标时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按时到场参加开标会；
（4）本工程评标方法为：合理低价。
九、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捷宏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代理机构地址：南京秦淮区太平南路389号13楼 

	代理机构邮编： 210002

	代理机构传真：025-84651110 

	代理机构联系人：胡工、岳工

	代理机构联系电话：025-57910072-108 、226


